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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 

發 展 遲 緩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服 務 流 程 96.07 修正 
一、發現通報 
 
 
 
 
 
 
 
 
二、通報轉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聯合評估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轉介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轉診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通報及評估結果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通報及評估結果（綜合報告書） 
 
四、療育安置      連結療育福利資源，安排療育服務     提供療育諮詢建議或療育服務 

 
 
 
 
 
 
 
 
定期檢視個案療育計畫實施成果，並報告通報轉介中心辦理結案或繼續安排評估 

 

 
 
 
 
 
 
 
 

資格不符

不開案或     

結案 

醫院所設

復健療育

機構或門

診復健 

縣市鑑輔

會安置適

當幼稚園 

收托發展

遲緩兒童

之托兒所 

早療機構

與相關專

業團體之

療育單位 

其他療育

服務計劃 

社

福

機

構 

其

他 
家

長

或

監

護

者 

托

育

機

構 

早

期

療

育

機

構 

幼

兒

教

育

機

構 

醫

療

機

構 

通報轉介中心或個案管理中心 
（接受通報、轉介） 
（派案後之訪視資源連結） 

評估醫院 
（4）兒童發展聯評

評估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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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本流程按發現通報、通報轉介、連合評估、療育安置順序進行，其中： 

（1）「發現通報」：包含醫療機構、幼兒教育機構、托育機構、早期療育機構、社福機構、家長或監護人與其他，

其他則含保母、村里長、村里幹事、警政單位等通報來源。 

（2）「通報轉介」：通報轉介中心（含個案管理中心）由社政單位負責，負責受理個案通報及為適當之轉介，包

含安排聯合評估之轉介工作及療育服務及資源連結之轉介工作。 

（3）「聯合評估」：評估醫院由區域級或地區教學負責，必要時轉診至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，進行團隊評估（含

小兒神經科、小兒復健科、小兒心智科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聽力師、社

工師等）提供個案療育計畫建議方向。 

（4）「療育安置」：包含醫療院所復健、教育托育安置、早療機構安置、安排療育計畫等。 

2.本流程服務對象為未進入學齡階段之疑似發展遲緩或發展遲緩、身心障礙兒童，或經鑑輔 

會緩讀申請通過之學齡兒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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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四】彰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（以下簡稱通報轉介中心）服務 

1.通報個案服務說明    彰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服務流程圖（99.6 月修正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A.案家無法取得聯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B.個案或案家資料不齊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C.資源良好或案家能力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D.目前無需求或單一需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E.拒絕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F.居住在外縣市 

案家有意願接受個案管理服務且符合以下一項標準 
則予以派案 
1.早療資源（醫療評估、復健療育連絡、教育資源連結、

經濟補助連結等）完全未連結、連結困難、資源不熟悉
及主要照顧者或家中其他成員早療觀念薄弱 

2.家中有一名遲緩兒，且已接受個管服務（為讓早療服務
一致化，讓家長不會一直接觸到不同社工員的服務） 

3.家庭經濟困難（包含低收/中低收入戶）或兒童積欠健
保費用 

4.兒保、家暴家庭、寄養家庭 
5.高風險家庭（依照高風險指標） 

早療個管中心 

彰化花壇區   和美鹿港區 

員林社頭區   溪州區 

二林區 

追蹤小組(依個案需求訂定追蹤時間)

結案 

請依照所訂定的結案標準 

(通報轉介中心與個管中心相同) 

早
療
聯
評
中
心

 



 


家
長
、
監
護
人

 



 


醫
院
或
診
所

 



 


公
私
立
托
兒
所

 



 


公
私
立
幼
稚
園

 



 


衛
生
所

 



 

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
 



 


保
母

 



 


托
育
中
心


 




 

其
他

 

通報來源

受理電話諮詢(通報專線 8837588)、傳真.信件.電子郵件通報 

          彰化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

資格審查 

1.服務對象：0-6 歲未入小學者，疑似發展遲緩兒童、發展遲緩兒童、 

身心障礙兒童、暫緩入學兒童。 

2.服務對象居住地：目前居住或設籍於彰化縣市內 

 

1.通報單位 
2.案家 

2 週內通報中心社工員電訪 

符合 不符合 

1.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

2.轉介至相關單位 

3.教育需求轉介至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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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五】 
彰化縣優質健兒門診疑似異常個案轉介流程         

發現疑似個案 
 

填寫轉介單 
 

說明轉介注意事項 
（發展遲緩疑似個案請轉介至小兒神經專科，其他異常項目請依 
【疑似異常個案建議轉介科別、醫院及醫師】轉介至指定科別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未就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就醫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至非建議科別 至建議科別 

衛教指導建議至適切科別就

醫、重新填寫轉介單 
正常 未確診 

續觀察 
確診

異常 

一般

異常 
發展

遲緩 

衛生所

填通報

單 

依轉介單醫囑

建議事項，提

供衛教指導、

定期回診及治

療 

衛生所持續性健康管理照護，並主動提供家屬心理支持

及衛教指導 

通報發展

遲緩早期

療育通報

轉介中心 

了解未就醫之

原因，對不願

就醫之家屬提

供適當衛教 

追蹤 3次仍不就醫 

持續觀察異常項目 

至建議

科別 
仍不

就醫 

 

轉介後 2週追蹤就醫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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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六】      建議修訂彰化縣優質健兒門診疑似異常個案轉介暨管理流程 

 
 

 
 

說明轉介注意事項 
（發展遲緩疑似個案請轉介至小兒神經專科，其他異常項目請依 
【疑似異常個案建議轉介科別、醫院及醫師】轉介至指定科別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
  
     

   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幼 

   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個 

   案 

   管 

   理 

   資 

   訊 

   系 

   統 

 

    

 

    

  

 

 

 

 

至非建議科別 至建議科別 

衛教指導建議至適切科別就

醫、重新填寫轉介單 
正常 未確診 

續觀察 
確診

異常 

一般

異常 
發展

遲緩 

衛生所填

通報單 
依轉介單醫囑建議事項， 
提供衛教指導、定期回診

及治療 

衛生所持續性健康管理照護，並主動 
提供家屬心理支持及衛教指導 通報發展遲緩早期療

育通報轉介中心 

了解原因，對

不願就醫之家

屬提供適當衛

教 

追蹤 3 次仍不就醫 

持續觀察異常項目 

仍不就醫 

 

轉介後 2 週追蹤就醫結果 

衛生局 

發現疑似個案 

未就醫 
已就醫 

填寫轉介單 


